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开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山股份”或“公司”）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开山股份与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开山银轮”）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

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的需要，开山股份及子公司预计 2023 年度与开

山银轮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3,15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外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2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3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采购商品和

接受劳务、

电费 

浙江开山银轮换

热器有限公司 
货物 

市场公允价格基

础上双方协商 
32,000 2,142.86 23,015.21 

出售商品和

电费等 

浙江开山银轮换

热器有限公司 
货物 

市场公允价格基

础上双方协商 
350 2.70 230.96 

浙江开山银轮换

热器有限公司 
电力 

政府部门指导定

价 
700 47.95 276.71 

浙江开山银轮换

热器有限公司 

租赁房

屋 

市场公允价格基

础上双方协商 
100 0.00 66.52 

合计 33,150 2,193.51 23,589.40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采 购 商

品 和 接

受劳务、

电费 

浙江开山银

轮换热器有

限公司 

货物 23,015.21 32,000 -28.08%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2-

026 

出 售 商

品 和 电

费等 

浙江开山银

轮换热器有

限公司 

货物 230.96 350 -34.01% 

浙江开山银

轮换热器有

限公司 

电费 276.71 700 -60.47% 

浙江开山银

轮换热器有

限公司 

租 赁 收

入 
66.52 100 -33.48% 

合计 23,589.40 33,150 -28.8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签署合同上限金

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业务发展情况确定，导致实际发

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经查核，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

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

计额度，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根据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未出现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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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系开山股份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轮股份”）合营企业，双方各持股 50%，未纳入开山股份合并报表范

围。开山银轮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住所为浙江省衢州市凯旋西路 9 号 5 幢 1

楼，主要从事换热器的制造。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5,781.12

万元，净资产为 14,450.33 万元，营业收入为 24,257.39 万元，净利润为 1,549.29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与其他上市公司合资企业（非合并报表），财务状况和资

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本公司带

来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向开山银轮采购各类换热器，开山银轮向公司采购电

力。 

（二）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行业惯例及商业合理性，

与关联方公平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与

关联方签订有关采购、销售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司采购的货物、电力和销售的货物、

电力、租赁房屋等均为生产经营所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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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五、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开山银轮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与开

山银轮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

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同意公司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议案关联董事杨建军回避表决，其余 6 名非

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通过。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开山银轮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开

山银轮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

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同意公司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公

司与开山银轮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

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况。因此，同意公司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公司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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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

赖。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确认本次与开山银轮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开

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唐  青                何  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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